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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高雅（本公司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透過簽立選擇通知書參與第三方供股，內容
有關按照第三方供股作出之配額認購及額外申請認購，認購
價為每股第三方供股股份 0.20港元。

第三方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或之
前寄發。本公司將於該交易落實及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
之須予披露交易時另行刊發公佈。

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CEC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高
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高雅」）（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簽
立由一家證券託管人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發出之選擇通知
書（「選擇通知書」），按照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第三方」）（乃獨
立第三方）之供股（「第三方供股」）而認購第三方之 24,662,000股
供股股份，認購價為每股第三方供股股份 0.20港元。根據選擇
通知書，高雅同意接納其169,000股供股股份之配額（「配額認購」）
及作出額外申請認購 24,493,000股供股股份（「額外申請認購」，
連同配額認購統稱「該交易」）。該交易之總代價為 4,932,400港元，
並已以現金方式支付。

然而，該交易須待第三方供股按照第三方刊發之供股章程所載
列之條款成為無條件後，方可作實。

第三方供股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或之前
寄發。本公司將於該交易落實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時另行
刊發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駿

香港，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偉駿先生 區燊耀先生
鄧鳳群女士 李榮鈞先生
羅浩山先生 鄧天錫先生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